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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指港大任命負責人事和資源的副校長，程序
已經展開，港大法律學院原院長陳文敏或將出任港大
副校長，社會各界廣泛質疑，在陳文敏任法律學院院
長期間，港大法律學院「重政治、輕學術」，不務正
業，研究項目僅有 46%達三星至四星的「卓越標
準」，遠低於中文大學法律學院的64%，更有3%研究
屬劣等的「U級」，由2002年至2014年任院長達12年
的陳文敏責不可卸。

陳文敏拖累法律學院評分急跌
在陳文敏任法律學院院長期間，縱容法律學院副教

授戴耀廷組織違法「佔中」，非但沒質疑他無法履行
教職，仍然支付高薪厚酬，更為對方有關「佔領中
環」的書寫序，陳文敏甚至還捲入戴耀廷匿名捐款醜
聞。另外，陳文敏本人也多次公開支持「佔領中
環」，及曾兩度被澳門拒入境。陳文敏還是「禍港四
人幫」之一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牽頭組織的「香
港2020」的重要成員。倘港大委任涉嫌包庇戴耀廷搞

違法「佔中」的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就應向公眾交代
是否「反中亂港」者就可獲得「高薪厚祿」。
陳文敏傳即將出任負責港大人事管理的副校長，陳

日後管理黜陟陞遷，但他對戴耀廷的姑息及縱容，令
人質疑他若出任副校長，將在人事上肆行藏奸縱邪，
縱容教職員不務正業鼓動違法。戴耀廷自2013年1月
提出「佔中」以來，兩年間幾乎全身投入行動之中，
並且為策動「佔中」與外國勢力過從甚密，他先後不
下數十次，分別會見至少美國、英國、加拿大、德
國、澳洲和日本等6個駐港領事館人員，為何一個法律
教授竟要與外國使節私下討論公民投票或「佔中」行
動？證明策動「佔中」及勾結外國勢力才是戴耀廷的
正職。
儘管戴耀廷兩年間不務正業，但陳文敏卻縱容和包

庇戴耀廷隨意停止教學工作，而外出搞違法「佔領」
活動。去年有一班港大法律系的學生家長去信大學管
理層，質疑戴耀廷花大量時間處理「佔中」事務，認
為戴無法履行副教授的工作，但身為戴耀廷上司的陳

文敏一直放任自流，堅持「放生」戴耀廷，讓他參與
「佔中」後迅即復課，甚至還批准他「休假半年」，
不用教書，只需專注關於「法治與法律文化」的研究
工作，讓他「潛水」避風頭。對於戴耀廷這樣一個在
本港煽動大規模政治騷亂，擾亂香港法治，給香港社
會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人，陳文敏對他百般包庇縱
容，他怎麼能出任負責港大人事管理的副校長？
2013年5月，戴耀廷曾向港大提供145萬港元的「匿
名捐款」，其中80萬元捐給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作為
「佔中公投」經費；35萬元捐給人文學院，用作聘請
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執委向梓騫協助「佔中公
投」；而30萬元由時任港大法律學院院長的陳文敏接
收，他在一封電郵指自己收到匿名的30萬捐款，陳文
敏明知戴耀廷交來的捐款是匿名者捐出，其來路不明
且有違大學接收捐款的指引，但他依然收下並要求港
大職員為此另開會計賬項。鑒於他包庇縱容戴耀廷不
務正業，並為戴耀廷《佔領中環－和平抗爭心戰室》
一書撰序推介，令人質疑他收下戴耀廷的匿名捐款是
否存在對價關係，是否觸犯《防止賄賂條例》。

管理一塌糊塗 如何當副校長？
陳文敏身為法律專業的教授，本應最懂得法治原

則，但他卻多次發表文章和言論，公開支持違法「佔
中」行為，也令人質疑他是否會具有強烈的政治立場
而難以客觀公正地履行副校長的職責。例如，去年9月
學聯發起反對全國人大「8．31」決定的罷課時，陳文
敏聲稱「這(指人大決定)對香港是一個很壞的決定」，

「同學為爭取民主而罷課，
這是絕對可以理解的」。當
違法「佔中」事件發生時，
陳文敏又表態支持，聲稱
「佔領運動不會影響市民對
法制的看法和理解」，「無證據顯示『佔領』運動對
法治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害」。當法庭發出禁制令後，
陳文敏還聲稱「佔領」者的做法沒有影響法治。陳文
敏知法卻煽動犯法，違反法律學者操守，更遑論出任
港大副校長，那是荒謬之極的事。
港大作為學術和教學地位崇高的香港最高學府，每

年又有特區政府提供數十億港元的公帑支持，理應選
擇委任一位客觀公正，備受各界認同，有很強行政能
力的人士來出任負責行政事務的副校長，以便協助校
長推動校政，讓廣大教師和學生專注教學、科研和學
業，從而令港大這塊百年金字招牌持續成功。而陳文
敏是否這樣的合適人選，令人有充分的理由質疑。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在中國最

早的政治典籍《禮記》中，就強調必須選拔道德高尚
及能力出眾者為公眾服務。作為一種政治理想，西方
也稱賢能政治為精英政治，與民主制一樣古老。在古
希臘，柏拉圖就曾在《理想國》中對一種賢能政治的
理想進行了辯護。美國的開國元勳和約翰．斯圖亞特
．密爾、托克維爾等19世紀的理論家，曾提出將民主
制與賢能政治相融合的政治主張。港大不是沒有賢能
之才，若將備受質疑的陳文敏升遷為副校長，便違背
了選賢與能的政治倫理。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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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大批市民前往港大聲討戴耀廷知法犯法、有違師德、教壞學生，敦促校
方徹查他收取「黑金」事件；又有團體要求罷免陳文敏職位。日前《文匯報》
大篇幅揭發陳某貽害港大劣行，令該學府成為宣揚「港獨」溫床，義正詞嚴、
大快人心。
事實上，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批評「港獨」思潮禍國害港，希望市民

提高警惕，乃特首職責應有之舉，天經地義，愛國者無不真情擁護、一致叫
好。可是陳文敏卻對此非常抗拒，誣衊梁振英「扼殺言論出版自由」，其鼓動
宣揚「港獨」居心彰彰明甚，猙獰面目，厚顏無恥赤裸裸暴露人前。
特首梁振英點名批評港大刊物《學苑》登載宣揚「港獨」文章，提醒市民關

注而必須及時予以遏止，他為香港安定繁榮着想之苦口婆心，實在是無可指責
的。可是如陳文敏、梁家傑之流，竟然以打壓「言論和出版自由」謬論，反擊
特首嚴正良言，尤其是有些不學無術的所謂大學生表示激憤，依然堅持其愚昧
無知思維，令人深感痛心。

信奉「港獨」愚昧無知
特別令我痛心的是《香港民族論》副總編輯王俊杰和《學苑》編輯李啟迪，

他們實實在在是典型愚昧無知、不學無術的大學生。王俊杰公開直言「支持港
獨」，說大陸中共政權會被推翻，香港要「立國」；李啟迪在大氣電波胡扯
「香港人」和「中國人」有分別，香港是一個「民族」，可以「自決」，人民
應該有「自決權」。
王、李二人對政治、歷史一無所知，毫無學問素養及氣質，但他們仍可擔任

《香港民族論》書籍、《學苑》刊物編輯，乃咄咄怪事，由此可知此類垃圾書
刊，必然嚴重污染人們精神意識，特別是荼毒那些對政治無知的青少年，致使
他們拋棄國家觀念，忘宗背祖。故此，大家應該響應特首呼籲，予以嚴厲譴
責，糾正其謬誤，衷心勸導他們知錯能返，回頭是岸，以免其危害青少年走入
歧途。顯然，那些妄圖「港獨」者，是因為缺乏歷史基本常識和對祖國諸多誤
解而滋生，即是之故，加強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的國民教育，讓他們明白歷史、
了解國情，端正思維，至為重要。
王俊杰和李啟迪不可否認，香港人是全球華人的同胞兄弟姊妹。古今中外任
何國家、地區從來都無出現過「香港民族」群體。香港原先是中國沿海的小漁
村，從前至現在的香港人（除異國不同種族的移民）都是中華民族56個民族中
的一員，外國稱之為「華人」，華人中漢族佔絕大多數。在內地國家行政區域
中，少數民族人口較多的藏族、滿族、維吾爾族、蒙古族人，均設立民族自治
區，例如西藏自治區；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在其所聚居的省市地方，也建立
了自治州或者自治縣。例如廣西壯族自治州；又例如廣東連南瑤族自治縣。
《香港民族論》是一派胡言。
中國在一百多年前貧窮落後積弱不振，備受外國欺凌，以至英國侵略引發

「鴉片戰爭」，腐敗的滿清皇朝不敵敗北，被迫在1841年簽下不平等的《南京
條約》，割地賠款，將香港奉送給大英帝國，此乃天大國恥，凡是炎黃子孫
者，無不深感悲傷！現在有人竟鼓吹「港獨」，令人氣憤。
事實上，過去79天的「佔中」，鼓吹所謂「真普選」、「雨傘革命」等等，
皆是從「港獨」思潮衍生出來的政治抗爭行動。故此，主張或鼓吹「港獨」的
氣焰，若不及時撲滅於萌芽，任由其擴散，那麼國家領土被分裂、主權被強
奪，香港繁榮之都將會變色，變成反華勢力顛覆中國的基地，再受異國沒有民
主的「殖民統治」，香港必須深思之。
期望那些愚昧無知的所謂大學生深入反省，懸崖勒馬，不搞分裂破壞，維護

地區的安定繁榮，營造和諧社會良好環境，共享安居樂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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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特首曾多次強調對本港貧富懸殊問題的關注，
本屆政府亦已重設扶貧委員會，以更聚焦地處理貧窮
問題，充分顯示了特區政府決心「滅貧扶貧」的意志。
事實上，本港的貧富懸殊問題確實非常嚴重，堅尼系
數早已穿越警戒線，活於貧窮線下的貧窮人口接近
100萬人，相當於本港總人口七分一人。由此可見，
雖然本港近年經濟增長的勢頭不錯，但大部分基層家
庭長期仍然處於低收入的環境，即使經濟增長不錯，
他們卻未能分享經濟成果。這並不表示他們不努力，
相反，更現實的情況是，無論他們如何認真努力工作，
卻依然擺脫不了貧窮。
2014年1月，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設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以協助在職貧窮家庭改善生活，筆者十分認同。這政策正正針對在職貧
窮人口的需要，而廣大的在職貧窮家庭更一直引頸以待政府推出有關津貼。
現時，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已正式於2015年1月16日獲得立法會財委會的通
過，苦候一年的低收入家庭終見曙光！可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卻在
財委會審議時提及，在立法會通過後，政府會在15至18個月後才落實計
劃，這又令在職貧窮家庭再次失望。
因此，筆者建議政府必須訂立半年追溯期。特首梁振英早於上年施政報告

已宣佈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原定2015年第四季讓低收入家庭進行申
請。現時因落實政策需時及行政的原因，而要讓一眾低收入家庭依然生活在
水深火熱當中，實在不恰當。如果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設立半年追溯期，
由政府最初承諾的2015年第4季提前至2015年第2季，這對公帑的開支影響
也相當有限，但卻大大紓緩了低收入家庭的壓力，對提振特區政府的民望亦
大有幫助，何樂而不為？何況，追溯期制度亦早有先例可援，無論是早前通
過的長者生活津貼，抑或與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同日通過的公務員薪酬調整
都設有追溯期。哪為何影響數十萬在職貧窮家庭的津貼就不能有追溯期呢？
希望特區政府審慎考慮！

低
收
入
津
貼
應
設
追
溯
期

上任將近一年的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醫
生，近日開腔評論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
告》對港大《學苑》鼓吹「港獨」的批評
時，說「感到少許驚訝」，說他「未看過
有關（學苑）刊物不評論內容，但尊重學
生會的自主，亦尊重教職員和學生的言論
自由」云云。作為大學校長，到任一年，
「未看過」在學校和社會興風作浪、散播
在香港搞分離主義損害中國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的港大刊物《學苑》，這是
真的嗎？對教職員和學生無心科研和讀
書，成為「佔領中環」危害香港繁榮穩定
的策劃者、發起者、馬前卒並使港大淪為
三流學府，不失職了嗎？馬斐森如果不是
扮作政治鴕鳥，就是政客的掩耳盜鈴，更
是港大每況愈下的責任人。
說馬斐森扮作政治鴕鳥，乃是他對梁振英

《施政報告》批《學苑》感到「驚訝」。馬
校長之錯，一是故作「不懂」。講政治、批
「港獨」有甚麼好驚訝的？說穿了，是在干
預特區政府的施政；二是連《學苑》看都未
看就鼓吹「言論自由」，是馬校長「不知」
自由是有限制和區間的。
作為英國人，馬斐森應研讀英國哲學

家、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的代表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一1873）和英國

近代自由主義理論家柏林（Berlin 1909一
1997）的自由理論，才能對民主、自由的
真諦發表真知評論。首先，穆勒和英國邊
沁、法國的貢斯當作為早期資產階級自由
主義代表，提倡個人的言行擁有自由，但
他提出：其一，自由是應受到限制的。他
在《論自由》中寫道：「如果發表意見的
當時情況使它對某種有效行為（指危害社
會）構成積極的煽動，即雖發表意見也失
去特有的權利」；其二，穆勒把自由分為
個人自由和社會自由，「生活中主要對個
人發表的部分屬於個人，而生活主要對社
會關係的部分屬於社會」，危害社會的個
人自由即使是個人的「個性自由幸福一個
因素」，就應受到社會限制。故《學苑》
鼓吹「佔中」和「港獨」，已危害香港社
會的營商、投資、上班、上學和發展利
益，必然要受到批評和限制，馬斐森和戴
耀廷等不可無條件鼓吹言論自由。
其次，柏林更把自由分為「消極自由」

和「積極自由」，提出「我自由」和「公
共自由」成反比：個人自由越脹大，公共
自由越縮小，這是「消極自由」；而「我
的自由空間有多大，取決於外力束縛有多
大」即我的「自由」與對我制約有多大成
正比。這很容易理解：其一，各行其是，

不受約束，結果是暴力解決，可能連命都
喪，何有個人自由？其二，鼓吹無政府主
義，辱罵警察，但若無政府的公共權威和
警察保護，「佔中」定受到攻擊而沒有自
由；其三，「港獨」要對抗中央政府和人
大常委會「8．31決定」，結果是普選沒
有法律保障，不能完成。
其三，馬斐森應該明白，香港公民的言
論自由是由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予以規
定和保障的；而任何國家的憲法都首先規
定了該主權國的性質、制度和領土主權不
容侵犯、分裂，個人言論自由侵害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就是違憲違法，應受
到法律的約束和懲罰。基本法第一條規定
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可分離的部分」，故港大學生會和《學
苑》煽動分裂國家，作為校長，焉可佯作
不知而不懂言論自由有限制的區間？此掩
耳盜鈴之癡頑可笑也！
港大由追求學術殿堂的卓越而被部分激進

教師、學生政治綁架成為三流「學府」，馬
斐森2014年受任於港大敗軍之際，奉命於港
大危難之間，不去約束和追究教職員和學生
的危害香港社會和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而奢談「言論自由」，不亦失職而要把
港大帶入失敗深淵乎！

馬斐森不懂自由有限制？

卓 偉

《學苑》最新文章自揭「港獨」底牌

《學苑》搞手顯然對於社會輿論的譴責
感到不忿，於是其副總編輯陳雅明在文中
就惡毒地詛咒「香港大半部歷史都是奴才
史」，誣指「香港年輕人只是想做一個人，
得到人應有的權利，卻被政權封殺得了無
希望。行動的，被拘捕，連講話的，也被
公開批鬥」。文章繼而轉到特首批評《學
苑》之上，指「梁振英解決年輕人問題的
方法就是打壓年輕人、趕走年輕人，當香
港再也沒有年輕人，就沒有年輕人的問題
了。」這篇文章充分表現何謂顛倒是非、
何謂偷換概念。

顛倒是非偷換概念
港人都享有基本法賦予的各種權利與自

由，民主制度與港英時期相比更有了長足
發展。回歸後，港人當家作主，「港人治
港」，不知道甚麼時候做了「奴隸」？就
是在港英時期，對於華人百般歧視，《學
苑》也不會喊出「奴隸」這種荒謬的說法，

為甚麼在回歸快將18年的時間，香港人就
變成了《學苑》口中的「奴隸」呢？港人
不單被「奴隸」了，更被「代表」了。陳
雅明在文中就將特首批評《學苑》稱為打
壓年輕人。原來《學苑》一班激進分子，
竟可代表全港年輕人，他們是把自己看得
太高。
恰恰相反，就是「佔領」一役，參與的
年輕人亦只佔整體年輕人的極少數，在香
港社會，大部分年輕人仍然是奮發向上，
為自己的前途為香港的未來打拚，怎可能
會投身「港獨」的死路？特首批評《學苑》
針對的是一小撮激進分子，意圖將香港引
向「港獨」之路，何來打擊年輕人？陳雅
明偷換概念的水平未免太低。
其實，《學苑》這幾篇文章的目的，
不過是要挑撥學生不滿，以達到其政治
圖謀。陳雅明的文章翻來覆去，就是要
鼓動青年走向所謂「本土革命」之路，
「若年輕人也退縮，香港也沒有下一

代。命運自決，要做一個人」。至於梁
辰央的《本土革命 誓守族群 》更加是
一篇煽動「革命」的政治宣言，他將香
港現時的處境稱為「港人面臨滅族」，
「只有一場徹底的本土抗赤革命，方可
自救。」這裡說得很清楚，《學苑》所
謂「港獨」只是學術討論，完全是騙
人，這些文章根本沒有一點學術色彩，
通篇都是訴諸非理性情緒，杜撰出種種
荒謬理論，千方百計煽動青年人投身所
謂的「本土革命」，最終奪取香港管治
權，達到「獨立建國」。

鼓吹「港獨」證據確鑿
《學苑》的文章更告訴市民，持續79
日的「佔中」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文中
直指「此刻捍衛普選，力保自治，實非
信念之爭，而是本土抗赤，是港人與中
共赤裸裸的政治博弈，是從中共手中重
奪香港人的自治權。」這裡說明，反對
派以及《學苑》的激進分子，高舉所謂
「真普選」旗號，不惜發動違法「佔
中」，並非為了甚麼民主理想，而是要
對抗中央管治權，要與中央展開「政治
博弈」。「真普選」不過是幌子，真正
目的是管治權。這一套正正就是「顏色
革命」的慣用伎倆。
可笑的是，陳雅明之流「既要做婊
子，又要貞節牌坊」，利用《學苑》鼓
吹「港獨」、「本土革命」，卻敢做不
敢認，指「港獨」是假議題。但只要將
《學苑》的文章看一遍，就可以知道在
「港獨」的圖謀上，已經是有目標、有
策略、有步驟、有煽動、有外援，這樣
還是假議題，不是自欺欺人嗎？《學
苑》的文章正好成為其鼓吹「港獨」的
有力證據。

早前被特首點名的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在最新出版的1月號中，

不但沒有收斂，更變本加厲寫了多篇聳人聽聞的文章，先有副總編輯

陳雅明的《最後一代香港人》，將香港人稱為「奴才」，呼籲港人要

「命運自決，創造歷史」；再有梁辰央的《本土革命 誓守族群》，指

「港人面臨滅族，只有一場徹底的本土抗赤革命，方可自救。」這些

文章揭穿了《學苑》的底牌。他們有關「港獨」的文章，根本不是學

術討論、也不是思想研究，而是明火執仗鼓吹「港獨」，「創造」出

「港人奴才論」等各種荒謬論說，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挑動港人走

上「本土革命」絕路。《學苑》已經擺明車馬，「港獨」還如何是「假

議題」？陳雅明文章大量引用了魯迅名言，但魯迅也說過：既然沒長

毒牙，何必在腦門上大書「蝮蛇」二字，引人打殺呢？《學苑》司馬

昭之心，成為眾矢之的是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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